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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考情分析】

本章内容属于《企业会计准则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近五年的分值为 2～10 分左

右，考试题型涉及客观题和主观题。本章属于比较重要的章节。

【本章内容】

阐述 3 个知识点：

1.持有待售类别的确认

2.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计量

3.终止经营

2022 年：无实质性变动

【知识点 1】持有待售类别分类的基本要求

企业主要通过出售而非持续使用一项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收回其账面价值的，应当将其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处置

组，是指在一项交易中作为整体通过出售或其他方式一并处置的一组资产，以及在该交易中转让的与这些资产直接

相关的负债。处置组中可能包含企业的任何资产和负债。处置组如符合终止经营条件的，则属于终止经营。

（一）分类原则，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应当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1.可立

即出售

根据类似交易中出售此类资产或处置组的惯例，在当前状况下即可立即出售。为满足该条件，企业应当具

有在当前状态下出售该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意图和能力。为了符合类似交易中出售此类资产或处置组的

惯例，企业应当在出售前做好相关准备，出售包括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2.出售

极可能

发生

即企业已经就一项出售计划作出决议且获得确定的购买承诺，预计出售将在一年内完成。有关规定要求企

业相关权力机构或者监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出售的，应当已经获得批准

（二）延长一年期限的例外条款

有些情况下，由于发生一些企业无法控制的原因，可能导致出售未能在一年内完成。如果涉及的出售是关联方交易，

不允许放松一年期限条件。如果涉及的出售不是关联方交易，且有充分证据表明企业仍然承诺出售非流动资产或处

置组，允许放松一年期限条件，企业可以继续将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企业无法控制的原因包

括：

①意外设定条件；②发生罕见情况

（三）不再继续符合划分条件的处理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不再继续满足持有待售类别划分条件的，企业不应当继续将其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部分资产或负债从持有待售的处置组中移除后，如果处置组中剩余资产或负债新组成的处置组仍然满足持有待售类

别划分条件，企业应当将新组成的处置组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否则，应当将满足持有待售类别划分条件的非流动

资产单独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例题 15-1﹒单选题】2×19 年，甲公司发生了如下交易或事项：（1）2×19 年 5 月 10 日，甲公司将一条生产线关

停，准备等市场进一步拓展后再启用，但目前无法确定再次启用时间。（2）2×19 年 6 月 5 日，甲公司董事会决议

处置一项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并于当日与乙公司就该项房地产签订了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售价为 1 000

万元，该协议将在 1 年内履行完毕，如一方违约，需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 200 万元。（3）2×19 年 7 月 2 日，甲公

司的一台生产设备使用寿命届满，甲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拟将其拆除，并将拆解下来的零部件作为废旧物资变卖。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针对上述事项，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甲公司应将关停的生产线作为持有待售资产核算

B.甲公司不应将投资性房地产作为持有待售资产核算

C.甲公司不应将生产设备作为持有待售资产核算

D.甲公司关停的生产线应暂停折旧

【答案】C

【解析】选项 A、D，甲公司关停的生产线，属于暂时闲置的固定资产，不应作为持有待售资产核算，暂时闲置期间

应继续计提折旧。

【知识点 2】某些特定持有待售类别分类的具体应用

（一）专为转售而

取得的非流动资产

或处置组

如果在取得日满足“预计出售将在一年内完成”的规定条件，且短期（通常为 3 个月）内很可

能满足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其他条件，企业应当在取得日将其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其他条件”包括：根据类似交易中出售此类资产或处置组的惯例，在当前状况下即可立即出

售；出售极可能发生

（二）持有待售长

期股权投资

1.企业因出售对子公司的投资等原因导致其丧失对子公司的控制权，出售后企业可能保留对原

子公司的部分权益性投资，也可能丧失所有权益

应当在拟出售的对子公司投资满足持有待售类别划分条件时，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将对子

公司投资整体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而不是仅将拟处置的投资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在合并财

务报表中将子公司所有资产和负债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而不是仅将拟处置的投资对应的资产

和负债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二）持有待售长

期股权投资

无论对子公司的投资是否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企业始终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

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确定合并范围，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对于企业部分出售对子公司投资后，

剩余的股权投资，企业在个别报表中应当按成本法转权益法或成本法转金融资产的相关规定进

行会计处理

2.对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全部或部分分类为持有待售资产的，应当停止权益法

核算

对于未划分为持有待售资产的剩余权益性投资，应当在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那部分权益性投资出

售前继续采用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对于企业部分出售对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后，

剩余的股权投资，企业在个别报表中应当按权益法转金融资产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三）拟结束使用

而非出售的非流动

资产或处置组

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结束使用，且企业并不会将其出售，或仅获取其残值。

由于对该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使用几乎贯穿其整个经济使用寿命期，其账面价值并非主要通

过出售收回，企业不应当将其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对于暂时停止使用的非流动资产，不应当

认为其拟结束使用，也不应当将其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例题 15-2﹒单选题】20×7年 12 月 15 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子公

司丙公司 70%的股权转让给乙公司。甲公司原持有丙公司 90%股权，转让完成后，甲公司将失去对丙公司的控制，但

能够对丙公司实施重大影响。截至 20×7 年 12 月 31 日止，上述股权转让的交易尚未完成。假定甲公司就出售的对

丙公司投资满足持有待售类别的条件。不考虑其他因素，下列各项关于甲公司 20×7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

列报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对丙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按其净额在持有待售资产或持有待售负债项目列报

B.将丙公司全部资产在持有待售资产项目列报，全部负债在持有待售负债项目列报

C.将拟出售的丙公司 70%股权部分对应的净资产在持有待售资产或持有待售负债项目列报，其余丙公司 20%股权部分

对应的净资产在其他流动资产或其他流动负债项目列报

D.将丙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按照其在丙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列报形式在各个资产和负债项目分别列报

【答案】B

【解析】母公司出售部分股权，丧失对子公司控制权，但仍能施加重大影响的，应当在母公司个别报表中将拥有的

子公司股权整体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将子公司的所有资产和负债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分别进行

列报。



【例题·单选题】2×20 年 9 月 10 日，甲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1）拟出售其子公司（乙公司）60%的股权，剩余

20%股权仍对乙公司具有重大影响；（2）因甲公司经营战略发生变化，甲公司拟出售其原作为主要经营业务的资产组

（包括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2×20 年 10 月 10 日，甲公司与丙公司、丁公司分别签订的转让资产协议约定，甲公

司应于 2×21 年 5 月 1 日前办理完成转让乙公司 60%股权过户登记手续，以及出售主要经营业务的资产组所涉及资

产的所有权转让手续。不考虑其他因素，下列各项关于上述交易或事项在甲公司 2×20 年度财务报表列报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2021 年）

A.在个别资产负债表中应将拟出售乙公司 60%股权在“持有待售资产”项目列示，剩余 20%股权在“长期股权投资”

项目列示

B.拟转让业务所涉及的资产组的公允价值高于账面价值的差额在合并利润表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列示

C.拟转让业务所涉及的所有资产在个别资产负债表中应按资产性质在“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项目分别列示

D.乙公司的资产总额和负债总额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分别在“持有待售资产”和“持有待售负债”项目列示

【答案】D

【解析】甲公司因出售乙公司投资丧失控制权，无论出售后企业是否保留部分权益性投资，应当在拟出售对子公司

投资满足持有待售类别划分条件时，在甲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将对乙公司投资整体（80%股权）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将乙公司所有资产和负债分别在“持有待售资产”项目及“持有待售负债”项目列报，选项 A 错

误，选项 D正确；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时，若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组公允价值高于账面价值，企业不需要对账面

价值进行调整，因此，不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选项 B 错误；拟转让业务所涉及的所有资产在个别资产

负债表中应在“持有待售资产”项目列报，选项 C 错误。


